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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公文

日期、文號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日臺教技
(二 ) 字第
1080037082
號 

經查學校與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超商經營管理合約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之規定「自起租日(105年 3 月 1 日 ) 起，萊爾富應於每年度起租日起一個月內給
付年度回饋萊爾富禮券予學校。第一年禮券12萬元整，第二年禮券 6 萬元整，第
三年禮券 6 萬元整。」，惟學校收取該禮券後並未入帳，與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
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七十七條 : 「…所有以學校法人或學校名義收取
之一切收入均應列入各相關收入項目…」之規定不符。另 105 及 106 學年度以上
開禮券作為教職員工尾牙歡慶活動之抽獎禮券，但未有受獎人員之簽收紀錄。 

遵照會計師事務所建議，
依學校會計制度補核准簽
呈，將第三年即 107 學年
萊爾富超商福利卷 6萬元
金額補入帳，歡慶活動抽
獎用途時，由活動承辦單
位依申請流程將禮券領
出，造冊由受獎人員簽
收，以符合規定。 

是。 

經查學校 105 及 106 學年度出租場地予廠商並簽訂超商經營管理合約及餐飲商店
經營契約書，雖依教育部 103 年 4 月 9 日臺教高 ( 一 ) 字第 1030037310B 號令
釋：「大學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生活所需，
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規劃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店等，在
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免報本部審核」，惟學校並未於董事會提
報。 
 

依會計師事務所建議，遵
照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
辦理， 107 學年本校學生
餐廳及設施出租作為經營
餐飲攤位、商店、基地台
等經營契約書，將依程序
送請 107 年12月11日行政
會議及 107 年12月19日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
108 年 1 月董事會審議核
備通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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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文

日期、文號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日臺教技
(二 ) 字第
1080037082
號 

經查學校於 105 及 106 學年度報廢固定資產沖銷成本金額分別為36,556,950元及
32,741,875元，主要係報廢個人電腦、顯示器、單槍投影機及冷氣等，經詢問學
校表示報廢品之處理方式通常包括變賣、交由資源回收商或捐贈等，然學校卻未
建立報廢品後續處理之控管流程，致無法確認汰舊廢品之實物流向及變賣所得是
否已完整入帳。爰建請學校實地全面清查使用中之財產，如已報廢惟仍在使用或
仍堪用部份，應於學校內部控制制度 - 總務事項之財物管理作業，納入財產或物
品管理，後續並應建立廢品控管流程。 

依會計師事務所建議，清
查已報廢惟仍在使用或仍
堪用部份之財產，納入物
品管理。且學校將建立報
廢流程程序，依照程序將
廢品變賣所得入帳。 

是。 

經實地抽盤學校固定資產，發現赤場木漢堡餐桌椅 (財產編號 5010401-01 
8925~9040)未確實黏貼財產標籤，與「大仁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伍、
(三 )財務管理作業 3.2 ：「所有財產經分類、編號及登記後，財產人員是否會
定期現場黏貼財產標籤識別。」之規定不符。 

赤場木漢堡餐桌椅放置於
學生餐廳，使用率非常
高，其財產標籤較易掉
落，已於事後將財產標籤
貼上。 

是。 

經抽查學校財產目錄發現，其中部分房屋及建築所採用之耐用年限為99年及部分
土地改良物所採用之耐用年限為 50~75 年，似與經濟實質不符，惟未見學校調整
延長耐用年限之相關評估過程及理由等書面佐證資料。 

依會計師事務所建議於
107.11月份將房屋及建
築、土地改良物折舊年限
調整與行政院頒布之「財
物標準分類」一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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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文

日期、文號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日臺教技
(二 ) 字第
1080037082
號 

經抽查學校下列獎勵金，未經董事會審核或由其授權，與「財團法人大仁科技大
學捐助章程」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十、校務報告、校務計畫、重要
規章之審核及執行之監督。」之規定不符。 

項目 辦法名稱 通過情形 金額 

資深優良教

師獎勵金 

資深教職員工獎

勵作業規範 

經校務會議通過 105 學年度 : 132,000 元。 

106 學年度 : 134,000 元。 

招生激勵獎

金 

105 學年招生績

效激勵要點 

106 學年招生績

效激勵要點 

經行政會議通過 

105 學年度: 38,480元。 

106 學年度: 23,999元。 

 

1.有關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金未經董事會審核或由
其授權一事，將依查核
意見辦理，提送下次董
事會審核或由其授權。 

2.105 學年招生績效激勵
要點及 106 學年招生績
效激勵要點均未涉及教
職員工薪資敘薪，至於
獎勵金來源，由本校提
撥專款支應。至於要點
則須經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是。 

經查學校 105 及 106 學年度黃 O 森講師因兼任董事會秘書，額外給予主管加給每
月12,500元，惟學校帳列教學－人事費，未列支於董事會支出，與「教育部監督
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六點第 1項：「學校法人董事會依捐助章程聘僱
之辦事人員人事費用，應由董事會支出項下之人事費支應。」之規定不符。 

依會計師事務所意見，責
成業務單位修正主管加給
之經費科目，自 107 年 8
月 1 日調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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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文

日期、文號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日臺教技
(二 ) 字第
1080037082
號 
 

經抽查發現 105 學年度，董事長至國外出差未先提經董事會議報告或通過，僅事
後於董事會報告出國情形及心得，與 105 年 2 月 4 日臺教高通字第1050016878號
函：「有關董事行使私立學校法規定職權所需支領費用，如係為協助學校推展國
際交流，境外招生或其他相關事務，至國外出差之經費核銷 ... 應先提經董事會
議報告或通過 ... 」之規定不符。 

1.有關本會 105 學年度董
事長與董事會成員至國
外出差事宜，業於 105
年 2 月24日董事會議工
作報告聲明。 

2.本會 107 學年度董事長
與董事會成員至國外出
差事宜，業於 107 年 5
月11日董事會議討論提
案，並經董事會通過在
案。 

是。 

經查核學校 105 及 106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款之相關憑證未設專冊裝訂，與「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十三點第一項「…原始憑證應專冊裝
訂。」之規定不符。 

依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第十三點第一項「…原始
憑證應專冊裝訂。」之規
定，目前已完全改善自
107 年度 1 月 1 日起(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 補助款
之相關憑證專帳專冊裝
訂。 

是。 

 




